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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编号：临 2023-047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23年11月17日以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以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 

（三）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实际出席董事13人。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

效决议。 

（五）会议由董事长陈云江先生主持。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批准《关于聘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晋佳女士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瀚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瀚威公司”）以其开发建设的瀚瑞中心写字楼为载体建设智能交通产业协同创新

中心的议案》。 

同意瀚威公司依托瀚瑞中心写字楼项目建设智能交通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并同意

本公司组织工作专班，开展智能交通协同创新中心运营机构选择等后续工作。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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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云杉清洁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杉清能公司”）收购三峡新能泰州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泰州公

司”)40%股权并投资泰州 6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以人民币 0元的价格协议收购三峡新能泰

州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泰州公司”）原股东 SPI ENERGY INVESTMENTS PTE. 

LTD.所持三峡泰州公司 40%股权，并认缴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200万元，共同投资建设

泰州市罡杨镇 60MW渔光互补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项目实施前，三峡泰州公司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 5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6,400万元，云杉清能公司认缴注册资本金增加

至人民币 2,560万元。注册资本金将在项目正式实施后根据项目需要分期缴纳，由本

公司向云杉清能公司实缴资本金提供。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并批准《关于调整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瀚威公司、江苏宁沪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宁沪置业公司”）委贷利率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将瀚威公司、宁沪置业公司的存量委托贷款的利率调整至与本公司前

60天同期限融资利率持平；并授权公司执行董事处理合同签署及资金拨付审批等后

续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广靖锡澄公司”）与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现代路桥

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与现代路桥公司签署日常关联/持续关连交

易协议，由现代路桥公司就广靖锡澄高速下行方向的路中及路侧护栏提供升级改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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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同金额人民币 4,000万元，合同期限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批准日常关联/持续关连交易公告内容并授权公司秘书姚永嘉先生于协议签

订后予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项关联/持续关连交易事项中，交易对手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

限公司的联系人，关联/关连董事徐海北先生、王颖健先生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

可投票。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本项关联/关连交易事项是在本公司日常

业务中进行，属一般商业条款，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公司的收入、利润对该类交易

并不存在依赖性，也不存在影响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对本公司并无

负面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项关联交易事项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亦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

的披露标准。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76(2)(a)条，本项交易只须符合公告规定，但无须在股东大会上获得独立股东

批准。此外，该项交易亦须符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55 至 14A.59 条年度审核的规

定。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